
  

在社會需求邁向多元化而運輸服務日趨增複雜的環境下，交通運輸的專業已經逐漸受到各方重視。本委員會期待

在透過與政府單位及其他非官方機構的戮力合作下，針對各項交通運輸問題找出完整的解決方案並藉以提昇台灣

競爭力。 

 

我們相信，完善且具有國際觀瞻的交通運輸體系將是台灣未來持續經濟發展的關鍵契機。本委員會涵蓋的範圍廣

泛，包含汽車、航空及快遞貨物業，本委員會將依產業類別分別提出建言。（與其他委員會議題不同的是，本委

員會的議題排序不代表其優先順序） 

 

汽車業 

 

議題一：車輛安全標準 

儘管台灣政府已允許符合美國聯邦政府機動車輛安全標準（FMVSS）之車輛自2008年至2012年進口至台灣，但是

依然不接受美國自我認證機制的測試報告。原因在於台灣的車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並無測試設備與技術以執

行認證測試，此舉間接造成符合美國聯邦政府機動車輛安全標準（FMVSS）的車輛導入台灣市場的障礙。 

 

另一疑慮就是中國的零組件供應商必需事先得到行政院陸委會之同意，才能向車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申請安

全證明。由於擴大向中國採購已成為國際製造商的採購策略趨勢，本委員會強烈呼籲台灣政府開放中國供應商可

直接向台灣申請安全證明，以減少製造商與供應商的時間與成本負擔。 

 

議題二：降低車輛貨物稅 

貨物稅乃針對特定國內生產商品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單一階段稅，通常貨物稅被視為一種奢侈稅或國內消費稅。

在台灣，車輛早已不再被社會大眾視為奢侈品，且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已達一萬五千美元，車輛已成為民生消

費上滿足運輸與休閒的必需品，然而，政府仍然持續對車輛課徵貨物稅。 

 

近來，台灣大幅減少商品貨物稅徵收的產品類別，然而車輛、橡膠輪胎、非酒精性飲料、平面玻璃、電器產品、

水泥、石油及天然氣卻依然被排除在外。有鑑於近年消費市場疲弱，本委員會強烈建議台灣政府降低車輛之貨物

稅，以促進國內汽車市場的消費需求。建議調整範圍如下： 

種類 引擎c.c. 數 ＜2000cc 引擎c.c. 數 >2000cc 

小客車 25%→17.5% 30%→22% 

小型貨車 15%→7.5% 15%→7.5% 

 

議題三：.建立進出口信用補貼制度 

積弱不振的國內消費已經強烈衝擊汽車製造與組裝業。2006年到2008年，台灣汽車製造業之產能過剩早已超越百

分之五十以上，而且國內新車市場極有可能將持續衰退至2010年。 

 

我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將汽車業界過剩的產能，轉而用在可創造一定程度經濟規模的出口計劃，本委員會建議

政府單位仿效澳洲、南非及菲律賓政府的成功案例，提供稅金補助措施藉以創造成本優勢、締造出口佳績。可行

的方法之一就是進出口貼補計劃，在此計劃下，整車與零件的出口得以累計於「進口貼補信用證明(IRCCs)」中，

交通運輸委員會 



並藉以折讓整車與零件的進口稅金。 

 

我們建議之信用補貼機制範例如下: 

 

年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退稅或減稅 12,500 12,500 10,000 7,500 5,000 

 (單位：每輛車/新台幣) 

 

此外，台灣如果能透過相關管道與東協、歐盟、北美自由貿易區或澳洲、紐西蘭以及中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FTA)

或區域性自由貿易協定(RTA)，將能大幅地減少出口貿易壁壘。 

 

快遞貨物業 

 

議題四：建制「出口貨物事後報關」制度 

許多先進國家為排除其國內產業之貿易障礙及提昇產業全球商業競爭力，皆以促進產業升級及加速並簡化出口貨

物通關作業為首要工作目標，實施「出口貨物事後報關」制度即為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多數國家均採行廠商分級

管理制度，以輔導及鼓勵方式，讓經營管理完善之優良業者享有更便捷及快速的通關作業，此舉不但得以增加國

內優良企業的全球市場競爭力，亦可鼓勵更多企業提升自身品質。鄰近國家如香港及新加坡皆已實施此一制度。 

 

「出口貨物事後報關」制度之益處，約略可歸類為以下幾點： 

1. 簡化出口廠商及報關業者之前置作業及成本。而依目前作業模式，保守估計出口廠商最少需在班機起飛四

小時前將報關文件及貨物備妥及送至各通關倉儲，再轉交承攬及報關業者做後續報關、進倉打盤裝機作業。若實

施事後報關制度，不但作業時程不需如此倉促，亦可減低相關人事成本。 

2. 提昇我國海關國際形象，降低海關作業人力成本，進一步落實APEC通關指南內「通關無紙化」之目標。以

查核機制而言，海關仍可依據業者事先所申報之貨物基本資料，透過風險管理系統，篩選高危險群貨物或廠商，

如此依然保有海關查核機制。 

3. 增進報關品質及節省人力成本。對於報關業而言，如能採取事後申報制度，報關業者可充分妥善運用現場

報關人力，且可避免因時間緊迫而造成繕打錯誤的情形，增進報關品質，同時亦可減少事後需修改報單時，徒增

海關作業與人力成本。 

我們建議可分階段實施這項制度。第一階段先由已與海關簽署策略聯盟業者、績優廠商或保稅廠商出口之貨品，

以及策略聯盟快遞業者所承攬之快遞出口高價貨物，待實施一階段時間後，再行檢討是否擴大實施及適用對象，

以利我國經濟能持盈保泰，永續成長。 

 

本委員會了解台灣政府認同這項建議，但希望先推動國內相關關務安全措施與國際接軌–如世界關務組織（WCO）

下的「全球貿易安全與便捷標準化架構」（SAFE），再落實事後報關制度。本委員會期盼政府能盡快提出確切的

落實計劃時程表。 

 

議題五：全面開放跨關區連線報關 

海關通關自動化業已實施多年，目前不但系統穩定，而且報關業均已百分之百連線申報，故實施跨關區報關連線

之時機實已臻成熟。跨關區連線報關之作業早已依法有據，但目前只有開放自由貿易港區事業，方可以進行跨關

區報關，此限制將抑制企業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力。 



 

跨關區連線報關可達到多重經濟效益。對報關業而言，此一開放措施將可達到「一處申報全國通關」之便利，減

少設置辦公場所之營運成本；對船公司而言，可減少貨櫃轉運，疏解交通；對進出口廠商而言，可就近委任報關

人，節省往來聯繫時間與郵寄文件之費用，及時掌握商機。目前澳洲、印度及美國皆已實施跨關區連線報關。 

另外，由於擔保額度於各關區可共同使用，將有效提升企業資金運用的靈活度，紓解資金壓力。為創造更順暢、

便捷之國際級通關環境，我們呼籲政府儘速研並議完整配套措施，即刻推動新制之實施。 

 

議題六：放寬對快遞貨物重量之定義 

台灣是亞洲少數幾個對於快遞貨物之重量有所限制的國家。現行《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規定，快遞專區每件包裹

限重七十公斤。全球快遞聯盟(GEA)及亞太區快遞協會(CAPEC)曾在2006年討論此議題。由於各種產業對於快遞貨

物全年無休的通關需求增加，重貨以及多件數的貨件常常遭遇到無可避免的通關延誤。高科技產業的液晶顯示面

板製造商，往往需要將其液晶面板與手持式導航設備(因具有高度安全需求)迅速出口通關以滿足市場需求，但其每

件包裹限重七十公斤的規範，嚴重阻礙加速通關的環境。本委員會建議廢除快遞貨物之尺寸、重量及限價規定，

以與國際慣例接軌。 

 

航空 

 

議題七：允許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參與營運台日包機業務 

自2005年台日航約修約以來，儘管定期航線的班次大幅增加，包機業務仍被雙方允許。至2008年四月，每週有二

百二十一個架次的定期航線從臺北或高雄飛往日本七個城市。根據航約，只有日籍與台籍的航空業者被允許經營

包機業務，然而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卻只能參與定期航線的業務。目前大約有90%的包機業務是由台籍的航空公

司來營運，並且此類包機的數量也非常可觀： 

‧ 一百四十四個架次在2008年寒假及中國新年之間營運 (一月月十七日至二月十一日之間) 

‧ 五百三十二個架次在2007年的夏季營運 (六月三十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之間)  

‧ 三十個架次在2007年春季營運 (四月五日至五月三十日之間)  

‧ 九十八個架次在2007年寒假及中國新年之間營運 (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九日之間) 

 

由於這樣的客運容量，台日之間航空業務早已經供過於求，也因此引發激烈的價格戰。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在台

灣做了長期的承諾與投資，如今卻要面對明顯不公平的競爭狀況。我們敦促臺灣政府對台日包機業務的數量加以

管制，或是允許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亦可參與包機營運。 

 


